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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7_BB_9F_E8_c80_318839.htm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

划项目管理办法(国家统计局全国统计科学研究组织管理办公

室二00六年八月三十日印发)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使全国统

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管理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，客观、公正

地择优确定项目，促进全国统计科学的发展和繁荣，根据实

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第二条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

项目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

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、“百花齐放、百

家争鸣”的方针。要以统计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及实践

问题为主攻方向，进一步发展和全面繁荣统计科学。 第三条 

全国统计科研计划项目分类：经济统计、数理统计、社会和

科技统计、统计教育和培训、人口环境生态统计、医疗卫生

统计、国际比较、精算保险统计、证券分析、信息管理、统

计其它项目（含社会、经济、科技领域的实证分析研究等）

。第二章 申报 第四条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面向全国，

凡符合申报条件和规定的个人或单位，均可申请。 第五条 项

目选题可参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课题指南确定，也可自拟。 

第六条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请者应符合以下条件和

规定： 1.主持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；否则，应有两名

同专业的具有高级职称人员推荐。 2.申请人同期一般只能申

请一个项目。 3.承担全国统计科研计划项目但尚未完成者，

不得申请新的项目。 第七条 项目申请时间一般为每年下半年

，根据当年度工作情况确定申报受理时间。 第八条 申请人的



选题和课题设计论证必须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，具有较为充

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。课题设计论证的文字应简明扼要。 第

九条 申请人所在单位领导和管理部门须对申报工作进行认真

的组织和指导，把握好选题、课题设计和课题组的组织，提

高申报质量，并对申请书所有栏目填写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核

。要签署明确意见，加盖公章，承担信誉保证。第三章 审批 

第十条 全国统计科研计划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申报课

题的初审工作。对于初审合格的项目，由计划项目领导小组

办公室提交领导小组进行终审。在综合考虑课题设计论证的

理论水平与实践意义、课题组力量以及经费配套保障条件的

基础上，经过民主协商，严格掌握标准，本着公正和择优立

项的原则，从候选课题中评选出拟立项项目。同等条件下拟

立项项目适当向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倾斜。立项课题分类为

重点（资助经费）项目与一般（自筹经费）项目。重点项目

原则上应有前期研究成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